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　函 

 

地址：220408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

17樓

承辦人：吳韋村

電話：02-8968-0899分機0714

傳真：
 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保局(綜)字第1090491736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主旨：據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（F-ISAC）近期發布之訊
息略以，「駭客組織偽冒金融機構往來企業人員，寄送電
子郵件給金融機構窗口要求轉帳至特定帳戶，金融機構內
部人員（含居家辦公人員）未依內部規定向客戶進行確認
即匯出款項…」，為強化資安防護，請轉知所屬會員持續
參考F-ISAC所發布之資安威脅情資及防護建議，並宣導防
範社交工程手法，提醒人員提高警覺，確實遵循內部規範
及標準作業流程。請查照。

 

正本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黃調貴先生）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

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李松季先生）、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

人朱水源先生）、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鐘俊豪先生）

副本：本局產險監理組、壽險監理組、綜合監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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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　函 

 

地址：220408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

17樓

承辦人：吳韋村

電話：02-8968-0899分機0714

傳真：
 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保局(綜)字第1090491736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主旨：據金融資安資訊分享與分析中心（F-ISAC）近期發布之訊
息略以，「駭客組織偽冒金融機構往來企業人員，寄送電
子郵件給金融機構窗口要求轉帳至特定帳戶，金融機構內
部人員（含居家辦公人員）未依內部規定向客戶進行確認
即匯出款項…」，為強化資安防護，請持續參考F-ISAC所
發布之資安威脅情資及防護建議，並宣導防範社交工程手
法，提醒人員提高警覺，確實遵循內部規範及標準作業流
程。請查照。

 

正本：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(代表人黃天牧先生）、財團法人住宅地震

保險基金、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(代表人林國彬先生）、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

展中心(代表人桂先農先生）、財團法人金融法制暨犯罪防制中心(代表人邵之

雋先生)

副本：本局產險監理組、財務監理組、綜合監理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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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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